
第二章 用 户 需 求 书

一、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一年内。

二、服务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三、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由双方协商。

四、响应单位资格要求：见招标公告。

五、验收要求：按标书服务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六、服务要求：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精神，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外语交际能力和应用

能力的需要，根据省政府《海南省全面提升外语水平行动方案》中“有

序引进外籍教师”的具体任务以及 2019 年全省教育大会提出的实施

“一校一外教”计划要求，拟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

自 2021 年起，选择我市部分中小学校，试点实施“一校一外教”国

际化人才引进工程，为每一所学校配备至少 1名外籍英语语言类教师，

切实提升我市中学英语整体教学水平。

（一）工作目标

引进一批外籍英语语言类教师来琼教学，优化中小学英语学科师

资队伍，促进中小学英语学科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

在保持现有英语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外籍英语教师在口语教

学、语言交流活动组织、校本研训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切实提高我市

中小学外语教学水平和学生英语运用和交流能力，形成我市中小学校



外语学习良好氛围。

（二）外籍英语语言类教师要求

1、数量：10名

2、日常英语教学，加强学生口语能力；

3、使用学校提供教材备课，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4、参加所在学校英语教研活动和培训工作，指导校内外语言学习交

流活动；

5、教授年龄为6-15岁，一至九年级的海口市公立中小学学生；

6、持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如 TESOL 或 TEFL 等；

7、外教的学历要求为本科以上，母语国为英语的国家；

8、具有两年或以上的英语教学经验（提供推荐信）；

★9、无犯罪记录，身体体检合格。（提供承诺函）

★（三）供应商需向外籍教师提供的服务保障

1、薪酬保障：外籍教师的薪酬分为基本薪酬和奖励绩效两部分。其

中，基本薪酬按照每人每年15万元（含社保、住房补贴、疫苗、体检、

行李超重、第三方托管费等）的标准发放；奖励绩效按照外籍教师的

教学经历、学历水平、教学能力、教学效果、师德师风等方面情况分

等次考核后发放，奖励绩效一般最高不超过15万元，薪酬由供应商负

责支付。

2、住房保障：供应商负责提供外籍教师住宿（提供生活设施较为齐

全的35平方米以上的住房或协议规定的货币补贴）。



3、探亲交通保障：聘用的外籍教师每年可享受1次往返现服务地与原

居住国的国际旅费（经济舱）及国内交通费，该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支

付。

4、人身意外保障：应重视外籍教师的安全教育，并在其服务期间为

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购买保险的费用不超过每人每年3000元，

该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支付。

5、医疗保障：供应商应每年组织外籍教师按当地标准体检1次及支付

相关费用，并为外籍教师就医提供“绿色通道”。

6、办公保障：供应商应为外籍教师提供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按我

市相关资产配置标准配备办公设备、家具。

（四）服务课时要求

1、一周课堂教学不超过25课时（40分钟/课时）；

2、如服务中需调整课程安排，供应商需提前与采购人工作人员协商，

双方协商一致后进行安排；

3、若采购人需非法定工作时间上课，需提前通知供应商项目负责人，

具体支付费用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协商，按合同标准执行；

4、如供应商服务期限超过以上服务期内总计课时，具体支付费用由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协商，按合同标准执行。

★（五）工作内容要求

1、供应商需了解采购人具体需求，与采购人签订服务协议；

2、供应商需为采购人初步面试、调查外教资质及教学经历，并对外

教进行背景调查，筛选合适人选，；



3、供应商向外教介绍采购人的硬软件教学环境、生活环境、教学任

务与要求；

4、供应商负责面授外教的接机、接站，确保外教按时到岗；

5、供应商负责办理面授外教工作所需各种证件（不限于工作签证、

健康证、外国专家证、居留许可证等）；

6、供应商负责外教医疗与意外综合保险、机票补贴、奖金等。

7、供应商负责外教的培训，包含但不限于岗前培训1次、聘用后培训

2次，岗前培训包含但不限于法律法规培训、中西文化差异培训、汉

语语言培训等，聘用后培训包含但不限于学校规章制度培训、师德师

风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培训、职业教育培训等。

8、供应商负责对外教的全年管理跟进，并关注其思想动态、突发事

件处理、定期回访、教学跟踪服务等；

9、供应商负责合作期间的三方协调管理工作。

★（六）供应商职责要求

1、供应商负责向采购人派出符合教学要求的外籍教师,并对其进行背

景调查，确保选聘的外教身心健康，品行良好，无传染性疾病或精神

障碍，无性骚扰、吸食注射毒品或其他可能对学生安全和身心健康造

成影响的行为。外籍教师应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语音标准, 品行端

正, 有一定的教学经验，符合双方认可的标准。

2、供应商负责按双方确认的教学要求及教学计划安排外籍教师工作,

并定期听取采购人意见，对所派出的外籍教师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考评工作。供应商对外教的教学质量负责。



3、外教属供应商工作人员，供应商对外籍教师拥有人事权和管理权，

供应商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供应商应根据外教的工作态度、工

作考评情况、合同遵守情况、思想动态等，对外教进行相应管理，包

括：奖惩、淘汰、调配等。

4、负责外籍教师与采购人的协调工作,供应商外籍教师有义务听取采

购人的教学意见，并根据采购人的学生水平和学校环境充分发挥外教

优势，加强中外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5、供应商所派外教因病或其他原因请假, 影响采购人的课程安排时，

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并不得影响采购人教学等各项事务。如外教请假

时间较长，供应商可与采购人协商，安排其他外教顶替。外教因故缺

课，供应商根据情况在合同期内补回，不得对采购人教学各项情况造

成影响。

6、如果供应商所派外籍教师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教学要求时，经双

方书面确认，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教师。

7、供应商所派外籍教师应遵守双方确认的教学管理相关规定。

8、担任课程的教师原则上在合同期内不得变动，如有特殊情况，如

人员离职或存在合同纠纷无法按时到岗，供应商应及时更换符合教学

要求的外籍教师，因人员离职或合同纠纷产生的相关责任及费用均由

供应商承担。

（六）需采购人配合的工作

1、负责向供应商项目负责人与外籍教师提供具体的教学要求, 并对

其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和意见反馈，并指派专人与供应商协调和沟通。

2、因外籍教师管理涉及到一系列复杂问题，为使供应商外籍教师能



稳定、顺利、愉快完成教学任务，采购人人员应充分认识到尊重外教

的风俗习惯、个人隐私及供应商工作人员对外教有效管理的重要性，

不得向外教问询个人隐私问题，如工资待遇福利、不与外籍教师谈论

或泄露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敏感话题（对涉嫌克扣外籍教师工资福利

待遇等情形除外）。

3、负责向供应商项目负责人提供外籍教师的课程安排，提供外籍教

师必要的教学条件及设施（办公桌椅、电脑上网设备等）。

4、市有关部门及各区应为外籍教师子女入学、购房、购车、旅游等

方面提供便利，享受本省居民同等待遇。符合我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

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认定手续，落实有关待遇。


